
 

 

证券代码：002241         证券简称：歌尔股份       公告编号：2019-084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19】第367号）(以下简称“关

注函”)。收到关注函后，公司及董事会高度重视，积极组织相关部门进行了认

真核查和论证分析，对关注函中的有关问题回复如下： 

一、2019 年 10 月 22日，你公司披露《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称，

你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 A 股社会公众股，用于实

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5 亿元（含）且不超过人

民币 10 亿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 21.00 元/股。同日，你公司披露《关于

持股 5%以上股东、高级管理人员股份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称，你公司实际

控制人、董事长姜滨和副总裁刘春发计划以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你公

司股份，合计拟减持数量（不超过）92,475,585 股，占你公司总股本的 2.85%。 

我部对上述事项表示高度关注。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进行认真自查并做出

说明： 

1、你公司 2019 年 10 月 24 日披露的三季度报告显示，年初至报告期末经

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31.08 亿元；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你公司货

币资金余额 30.51 亿元，短期借款余额 57.74 亿元。根据你公司回购方案，本

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为你公司自有资金，回购金额为 5 亿至 10 亿元，约占你

公司本年三季度末货币资金余额的 16.39%至 32.78%。请结合你公司资金、债务

等状况，补充说明本次回购股份的必要性，是否影响你公司正常的债务兑付及

生产经营。 



 

 

公司回复说明如下： 

（1）年初以来，行业增速放缓，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公司按照

既定的经营管理目标，坚持“精密零组件+智能硬件”的发展战略，坚持研发驱

动，把握后移动时代智能硬件产业、半导体产业和 5G 相关产业的发展契机，在

市场层面巩固传统业务的同时，不断开拓智能无线耳机、智能可穿戴、精密零组

件领域的新业务，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在运营层面强化经营管理意识，提升财

经运营水平，提高精细化运营能力，向内部管理要效益，持续推动建立高效的组

织管理体系和激励机制，激发组织活力。这些举措正在为公司保持竞争优势和持

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公司业务快速发展，对技术人才、管理人才以及新业务领域的领军人才等提

出了更高的需求。相关领域人才争夺加剧，市场供应不足，加之公司主体业务处

在山东潍坊，在吸引和保留人才方面压力较大，公司将长期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等

激励措施，为公司的长期发展积蓄力量，本次回购方案正是为未来陆续实施的员

工激励计划做好充足的股票储备。 

（2）公司前三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08 亿元，同比增长

442.42%，其中，第三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73 亿元。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快速增长，为公司的生产经营提供有力的资金保障。截至

2019 年 9月 30 日，公司货币资金余额 30.51 亿元，较年初增加 6.60 亿元。 

公司坚持精益化运营，加强对存货、应收账款的管理，前三季度营运周期

54.81 天，较去年缩短 16.78天，公司资产的周转速度得到有效提升，营运资金

占用减少。 

 
2019年 1-9 月 2018 年全年 

存货周转天数  56.81   61.08  

应收账款周转天数  86.16   102.18  

应付账款周转天数    88.16  91.67  

运营周期（天）  54.81   71.59  

随着公司营业收入规模的持续扩大，精益化运营的持续进行，预计公司现金

流状况会持续改善。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日，公司短期借款余额 57.74 亿元。公司同银行等金融

机构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目前尚未使用的银行授信额度为 163.20 亿元，能

有效保障运营资金的正常周转。 



 

 

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

内，公司将结合货币资金情况，合理规划回购方案的实施进度。 

综上，公司认为本次回购股份符合公司发展需要，在目前阶段具有实施的合

理性和必要性，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债务兑付及生产经营。 

二、除你公司实际控制人及高级管理人员披露减持计划外，你公司控股股

东歌尔集团有限公司 2017年 10 月 17日非公开发行可交债的换股期为 2018 年 4

月 18 日至 2020 年 10 月 14 日，与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也存在重合。请你

公司自查并说明本次回购股份是否存在配合股东减持及可交债换股的动机。 

公司回复说明如下： 

（1）公司控股股东歌尔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歌尔集团”）于 2017 年

10 月 17 日非公开发行了“歌尔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

券”，发行规模 20亿元，债券期限 3年，标的股票为歌尔集团持有的公司 A股股

票，债券简称“17 歌尔 EB”，债券代码“117102”。本次可交换债券的换股期为

2018 年 4月 18 日至 2020 年 10 月 14日。 

2018 年 4月 11 日、2019 年 7 月 27日、2019 年 8月 23 日、2019 年 9 月 5

日公司陆续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告了公司控股股东可交换债券相关进展情况。

2019 年 10 月 22 日，公司公告了《歌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

公告》，其中披露了歌尔集团本次可交换债券在公司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决议前

六个月内，歌尔集团因可交换债券持有人换股导致持有公司股份累计减少 5.29%。

在本次歌尔集团可交换债券换股过程中，公司严格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公

告了歌尔集团可交换债券的换股情况。 

截至回购方案公告日，歌尔集团可交换债券存续余额 2.09 亿元，仅占可交

换债券总额的 10.45%。在未来公司回购实施过程中，歌尔集团可交换债券存续

余额较小，可交换债券持有人同公司无关联关系。公司不存在配合可交换债券换

股的情形。 

（2）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姜滨先生基于优化公司顶层设计，深度绑定

公司核心高管，推动公司快速健康发展，以大宗交易方式转让公司股份

59,664,58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1.84%）给一致行动人、公司副董事长、总

裁姜龙先生。该部分股权转让为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人之间的股权转让，不会



 

 

影响二级市场股票价格波动，不存在回购配合股东减持的情形。 

（3）姜滨先生基于偿还股权质押融资及个人资金需求目的以集中竞价方式

减持公司股份 32,451,000 股（不超过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1.00%）；公司副总裁刘

春发先生基于个人资金需求目的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360,000 股（占本

公司总股本比例 0.01%）。为避免上述减持行为同公司回购股份在实施时间上重

合，公司承诺在相关股东减持实施完毕后，再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将在实施过

程中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发布相关进展公告。 

三、你公司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公司回复说明如下： 

公司不存在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特此公告。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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